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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强化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推动高端仪器仪表产

业自主可控的战略部署，积极响应《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以科技创新提

升标准水平，以标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号召，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根

据行业发展需求与技术创新进程，决定组织制定《超快响应湿度监测仪现场应

用规范》团体标准。本标准的制定旨在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前沿科研成果进

行工程化、标准化固定，破解油气勘探与工业监控领域涉水复杂工况安全监测

的精准感知难题，引导行业技术进步与产品质量提升。

（二）制定背景

在油气勘探开发（特别是气体钻井）及能源、化工等工业监控领域，地层

出水、井筒积液、井下燃爆等涉水复杂工况是威胁安全生产的重大风险源。这

些工况的本质与核心前兆信息往往体现为湿度的瞬态、剧烈变化。传统湿度传

感器响应速度慢（秒级至分钟级），无法捕捉毫秒级的动态湿度特征，导致预

警滞后，难以为风险防控提供前瞻性决策支持。

针对上述行业痛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智能传感器”专项设立了“超快

响应湿度敏感元件及传感器”项目证”由西南石油大学牵头，联合中国石油集

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系统开展了从核心元件、感知技术到智能识

别与应用验证的全链条研究。课题已成功研制出响应时间达毫秒级的湿度传感

器，并在气体钻井现场完成了超过210支传感器的应用验证，累计识别包括井下

燃爆在内的各类安全风险10余次，证明了其技术的先进性与工程应用的巨大潜

力。

为避免先进技术停留在实验室和试点阶段，推动其规模化、规范化应用，

亟需将课题研究形成的技术体系、应用方法和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转化为

统一、权威的技术标准。本标准的制定，正是为了填补行业内针对超快响应

（毫秒级）湿度监测仪在恶劣工业现场应用规范的空白，确保技术的可靠落地

与效益最大化。

（三）起草过程

标准起草工作严格遵循“科研支撑、需求导向、实践检验、协同制定”的



原则，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

1.预研与立项阶段：标准发起单位西南石油大学、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

工程有限公司基于课题研究成果和现场应用的大量一手数据，提出了标准制定

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经中关村绿色矿山产业联盟组织专家评审，于2024年

10月正式批准立项。

2.起草工作组组建阶段：成立了由西南石油大学（技术研发方）、中国石

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有限公司（应用需求与验证方）及成都皓瀚完井岩电科技

有限公司（设备研制与产业化方）三方核心单位组成的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

组涵盖了技术研发、工程应用和产业制造的全链条专家，确保了标准内容的科

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

3.标准草案编制阶段：起草工作组以课题任务书设定的研究目标、考核指

标及中期检查形成的标志性成果为根本依据，系统梳理了超快响应湿度监测仪

的技术特征、现场应用流程和验证方法。起草过程深度融合了课题研究中形成

的“集成多传感器的复杂工况实时感知技术架构”、“基于克-克方程与安托万

修正的绝对含水量计算模型”、“基于双重注意力对比网络的智能识别预警方

法”等核心技术成果，并将其转化为标准中的具体技术参数、操作流程和性能

指标。期间，工作组召开了多次内部研讨会，对标准框架、核心条款进行了反

复论证与修改，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与技术审查阶段：下一步，本标准将面向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油气企业、传感器制造商、检测认证单位等广泛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

进行修改完善后，提交联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技术审查，最终形成报批

稿。

二、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编

写，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科学性与先进性原则：

标准的所有技术内容均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的实证研究成果为根本依

据，将经过理论推导、实验验证和现场测试的核心技术指标（如2毫秒响应时



间、多传感器集成同步要求）直接纳入标准，确保了标准技术水平的先进性与

科学性。

（二）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紧密结合气体钻井等典型涉水复杂工况的现场实际，条款设置聚焦于

解决设备选型、安装调试、运行维护、数据解读和应急响应中的实际问题。所

有要求均力求明确、具体、可执行，便于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和设备制造商直接

应用。

（三）系统性与协调性原则

标准构建了从核心参数、现场应用到验证方法的完整技术体系，内容覆盖

“设备-系统-数据-安全”全链条。标准编制严格遵守GB/T 1.1-2020的规定，

并注意引用GB/T 11605（湿度测量）、GB/T 18268.1（电磁兼容）等现行基础

通用标准，保证了标准结构的规范性与相关标准间的协调性。

（四）引领性与前瞻性原则：

标准不仅规定了当前产品的技术要求，更将“多传感器集成”、“智能识

别预警”、“应用规模验证（≥2000只）”等代表技术发展趋势和规模化应用

前景的要求纳入其中，旨在引导产业从提供单一传感器向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升级，推动行业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

三、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核心技术参数要求

此部分是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技术规格的关键。其中，“响应时间不大

于2毫秒”是定义“超快响应”特性的核心指标，直接来源于课题对瞬态湿度捕

捉能力的边界定义。“绝对含水量计算功能及误差要求”则直接依据课题建立

的饱和蒸汽压温度修正模型（克-克方程、安托万常数）和绝对含水量计算方

法，将理论模型转化为设备内置算法的输出精度要求。环境适应性要求（宽温

域、IP67防护、防爆、抗振）完全基于任务书对“高温、高压、高湿、多介质

腐蚀、强振动”等现场恶劣工况的描述及现场应用验证的经验提炼，确保设备

的环境耐受性。

（二）现场应用流程



此部分规范了技术成果实现工程价值的全过程。选型原则强调响应时间匹

配与场景适配；安装要求中推荐的“排砂管线、注气管线”等关键位置，源于

课题中期检查报告中多传感器感知系统架构的设计与现场验证的有效经验；调

试与校准条款中的“补偿算法验证”、“绝对含水量模型验证”等内容，是确

保课题研发的信号处理与机理模型在现场设备上正确运行的必要步骤；运行维

护中提出的“数字化维护管理平台”要求，是针对任务书设定的“传感器应用

数量≥2000只”规模化目标，提出的高效、标准化管理解决方案。

（三）数据采集、处理与智能预警

此部分体现了从“数据采集”到“智能决策”的升级。不低于100Hz的采集

频率要求，是为了满足捕捉瞬态变化和后续智能识别模型对数据密度的需求。

数据存储与结构化数据库建设的要求，直接支撑课题“融合动态湿度信息的复

杂工况数据库”的研究目标。异常判定与预警条款，明确引入了课题成果“基

于双重注意力对比网络的钻井异常检测方法”作为推荐模型，并将课题已明确

表征的“地层出水”（环空含水量变化率激增）、“空压机故障”（井口含水

量激增）等典型异常工况的湿度特征及判定参考值纳入资料性附录，为预警阈

值设置提供了科学依据。

（四）性能验证方法

此部分为确保设备全生命周期内持续满足标准要求提供了检验手段。验证

方法不仅包括响应速度、精度校准等常规测试，特别强调了“环境试验后核心

性能复测”，旨在验证设备在苛刻环境应力下核心功能（2毫秒响应）的保持能

力。此外，专门设立了“应用规模验证”章节，将课题任务书中“传感器应用

数量≥2000只”这一核心考核指标转化为对技术规模化应用可行性的统计验证

方法，通过大规模部署来综合评价产品的批次一致性、环境普适性与长期可靠

性，这是推动科研成果实现产业转化的关键一环。

（五）安全要求

此部分从设备防护、操作规范和应急处置三个维度构建安全保障体系。除

常规的防爆、防护要求外，特别针对课题所构建的“智能识别预警系统”，增

加了对软件平台访问控制、操作审计的安全管理要求，并规定了预警触发后的

数据全程记录与事后回溯机制，形成了“监测-预警-处置-优化”的完整安全闭



环，确保智能化系统本身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来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3YFB3210200）的

课题研究成果。涉及的潜在知识产权，如与超快响应湿度监测相关的核心算

法、智能识别模型等，其权利归属与行使遵循项目任务书中约定的知识产权对

策。本标准为公开推荐性标准，其发布与实施旨在促进科技进步与产业推广，

不涉及对任何必要专利的强制实施。标准发布机构对于因实施本标准可能涉及

的专利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国内外尚无专门针对响应时间为毫秒级的超快响应湿度监测仪现场

应用的技术标准。现有湿度测量类标准（如GB/T 11605）主要关注通用湿度计

的测量方法与静态精度，无法涵盖超快响应、动态捕捉、多传感器融合及复杂

工况智能预警等特殊要求。本标准是在现有通用标准基础上的重大细化和提升，

首次系统性地规定了此类高端专用监测设备在特定工业场景下的应用技术规范，

填补了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并具备国际先进性。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应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贯彻，推荐执行该文件。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